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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11月19日

（2018）浙0110民初15432号
胡雪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吉森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 14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123号

浙江莉祥箱包有限公司、杭州聚盛箱包有限
公司、张胜福、张建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项莉萍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2月
1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5120号

张建伟、杭州聚盛箱包有限公司、浙江莉祥
箱包有限公司、张胜福：本院受理的原告成阿敏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57号

史维佳：本院受理的原告原告薛朝燕与被告
史维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257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445号

冯永光:本院受理原告刘国亮诉被告冯永光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110 民 初 944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986号

谢天洋、徐倩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9986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189号

孙丹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强诉被告孙丹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02 月 13 日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 3 号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8601民初964号

孙爱民：本院受理原告徐斌诉你公路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风
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 11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1946号

尹洪国：本院受理的原告卢永镒与被告尹洪
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 0212 民初 1194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549号

马坚浩：本院对叶能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213 民初 45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2870号

宁波诺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舒行平与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法定代表人田平国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213 民初 2870 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驳回原告舒行平的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 225 元，公告费 560 元，合计
785 元，由原告舒行平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527号

温岭市石塘水产品冷冻厂、曾志军、林华琴：
原告楼启湛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 0213 民初
35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曾志军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楼启湛货款 170
000 元，并支付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以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 50%计

算的至款清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案件受
理费 3 7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4 350 元，由被
告曾志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450号

陈春丰：本院受理孙伦其诉陈春丰、张旭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213 民初 145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903民初3065号

南京飞晶浩贸有限公司、郑传义：本院受理
原告何万军诉南京飞晶浩贸有限公司、郑传义、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下关支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2933号

徐元启（42212819690507141X）：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木材市场阿养木材店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302 民初 29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430号

颜志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清支行与被告颜志金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7430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655号

陈定国：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白象支行与被告陈定国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1655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832号

陈林薇：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柳市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陈海
东、陈林薇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 浙
0382 民初 383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7890号

朱月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王琴杰、朱月
娥、王永坚、王小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
定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在乐清市人民法
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489号

陈岳迪：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支行与被告陈岳迪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382 民初 84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9037号

林忠义、林慧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被告林忠
义、林慧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上午
0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049号

陈阿迪、刘献凯、方素琴、陈阿九：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
支行与被告陈阿迪、刘献凯、方素琴、陈阿九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82 民初 5049 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桥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047号

周建明、汪文丹、周宏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芙蓉支行与被

告周建明、汪文丹、周宏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浙 0382 民初 504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374号

黄道珠、吴永花、林昌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江支行与被
告黄道珠、吴永花、林昌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浙 0382 民初 437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526号

张迪芬、朱永海、朱梦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与被
告张迪芬、朱永海、朱梦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浙 0382 民初 452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726号

蒋明建、周秀珍、陈朝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港支行与被
告蒋明建、周秀珍、陈朝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浙 0382 民初 372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261号

张传武：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82 民 初
52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259号

冯利华：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82 民 初
52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265号

王建周：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82 民 初
52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262号

杨少权：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82 民 初
52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251号

陈金娜：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82 民 初
52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5255号

卢文烁：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82 民 初
52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7730号

王曰飞：本院受理原告李林玲与王曰飞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一、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货款共 104359 元及利息（以 104359 元为基数，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加收
50％为标准，从起诉之日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
止）。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永嘉县
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不到
庭应诉的，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3311号

黄金妹：本院受理原告朱锦明诉被告黄金妹
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21 民初
331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原告朱锦明的离
婚请求不予准许。本案受理费 300 元，减半收取
150 元，由原告朱锦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252号
李雪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小红与被告李雪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481 民初 5252 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李雪华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杨小红借款 110000 元并
支付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判
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00 元，由被告李雪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996号

本院受理原告刘凌与被告沈金法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502
民初 29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011号

乐清市飞凡电梯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德森
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乐清市飞凡电梯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503 民初 2011 号民
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及上诉案件交纳诉讼
费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197号

陆红惠：原告顾建强与被告陆红惠、钱国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503 民初 319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限被告陆红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顾建强借款 3 万元，并按年利率
6%支付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
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二、被告钱国良
对被告陆红惠的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被告钱国良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陆红惠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 元，财产
保全费 32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诉讼费 1520
元，由被告陆红惠、钱国良负担。]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986号

孙志祥：本院受理原告凌小萍与被告孙志祥
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 民初 39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
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856号

沈文宝:本院对原告罗云琼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3 民初 285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罗云琼
要求与你离婚的请求，不予准许。本案诉讼费
950 元，由原告罗云琼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881号

王玉英、费玉根、费有根、费伟良:本院对原
告费玉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503 民初
28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限被告王玉英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借款本息合
计 45 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及违约金；二、被告
费玉根、费有根、费伟良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费玉根、费有根、费伟良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相应范围内向被告王玉
英追偿。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
费 1 700 元，由原告负担 153 元，由你们共同负担
1 547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4525-1号

浙江安吉魔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杨水英：
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县兴吉五金冲件厂诉你等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本
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浙江安吉魔力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 256117.3 元；2、被
告杨水英、张见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浙江
安吉魔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逾期不举
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孙红波担任审判长，审判
员王洪波和人民陪审员胡波组成合议庭，本案定
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 9 时在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
（天荒坪北路 501 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4315号

诸葛凤珠、诸葛志军：本院受理原告叶锦中
诉被告诸葛凤珠、诸葛志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702 民初 431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6228号

聂明允：原告金华市华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聂明允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02 民初 62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聂明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给付原告金
华市华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 1963 元；
二、驳回原告金华市华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300 元，
合计款 350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聂明允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7320号

徐旭光：原告葛惠庭与被告徐旭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 0702 民初 7320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徐旭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 日内
归还原告葛惠庭借款本金 593000 元，并支付利息
278538 元（暂 算 至 2018 年 6 月 5 日 ，以 后 本 金
450000 元的利息按年利率 6%计付至实际履行日
止，本金 143000 元的利息按年利率 24%计付至实
际履行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6641号

吕刚：本院受理原告金荣星诉被告吕刚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被告吕刚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金荣星诉请：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 8736 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基准贷款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9 年 2 月 2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3488号

吴亚东：本院对原告程振理为与被告吴亚东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784 民 初 348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8845号

徐卫平：本院受理原告王金凤与被告徐卫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货
款 94315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之日
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后
2019 年 2 月 20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东门四楼 6 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
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7664号

陈爱娟：本院受理原告王雪球与被告陈爱
娟、金岳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
两被告归还借款 10 万元及利息 5 万元；2、本案诉
讼费用、律师费用由两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
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举证
期后 2019 年 2 月 20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东门四楼 6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逾期将依法作
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8263号

永康智尚装饰有限公司、麻智辉：本院受理
原告陈锦莉与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2 月 22 日 08 时 40 分，开庭地点本院第 4 审判庭
（东门三楼）。合议庭成员为陈飞峰、任更生、夏
官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5716号

陈兴鸿：本院受理原告邵海浪与被告陈兴鸿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5716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52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天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195号

吴新湖、金音、张金星：本院受理原告张竹箫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26民初519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